附件2：

中国黄金行业特色区域特定称号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宣传黄金在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黄金行业的社会地位，鼓励地方政府扶持和发展黄金产业，促进黄金行业特色区域发展，规范授予中国黄金行业特色区域特定称号程序，加强行业自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黄金行业特色区域是指以黄金产品为龙头而形成的黄金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环节相对集中的区域，且黄金产业在该地区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条 授予黄金行业特色区域特定称号要坚持区域优势与行业优势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相结合，社会影响力与公众认知度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授名内容

第四条 中国黄金行业特色区域特定称号分别按黄金生产、加工、销售等进行分类,授名分为：

（一）按照行政区划分为“都”“城”“州”“乡”“镇”“村”等；

（二）按照产业职能分为“产业园”“加工地”“聚集地”“发源地”等；
（三）按照产业特色分为“科技示范地”“培训基地”“教育基地”等；

（四）按照产品类别分为“首饰”“金条”“金币”“工业用金”等。

 第五条 严格控制授名数量，原则上不重复授名。

 第六条 特色区域特定称号根据行政区划可冠以“中国”字头，如“中国金都”；根据职能可冠以“中国黄金协会”字头，如“中国黄金协会教育基地”。

第三章 授名标准

第七条 具有传统优势，在黄金行业中处于龙头地位或具有明显区域或特色优势。

（一）己形成稳定的黄金生产、加工或销售基地，并与相关配套产业相互协调发展，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黄金生产量、加工量或销售量在国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在全国同类区域中位居首位。

（三）推动科技进步、带动就业、培养专业人才和财政贡献具有突出表现，在全国同类区域中位居首位。

第八条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经济效益突出。

（一）黄金生产、加工、销售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省（区、市）级地区占本地区工业总产值的5％以上或居本地区工业总产值的首位；地市级地区占本地区工业总产值的10％以上或居本地区工业总产值的首位；县市级地区占本地区工业总产值的15％以上或居本地区工业总产值的首位；镇乡级占本地区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或居本地区工业总产值的首位。

（二）黄金产业经济效益必须居全国前五位，并被列为当地财政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

（三）带动就业、培养专业人才、当地财政贡献占比必须居全国前五位，并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第九条 技术设备先进，具有科技创新能力。

（一）以黄金生产、加工为特色的区域内企业，设备、工艺、技术先进，具有相当的科技开发、设计制造、工艺创新能力。

（二）重视安全环保，三年内无安全环保事故，废气、废水、废渣等排放均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第十条 区域内具备发展黄金产业的良好环境，对全国黄金行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和引导示范作用。

（一）当地政府机构各部门对黄金行业积极支持，且工商、税务、物价、环保、金融等各类服务监督机构健全，程序规范、办事高效。

（二）地方政府在该地区黄金产业规模化生产、科技创新、保护知识产权、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第十一条 在区域内黄金制品加工、流通领域，三年内未出现重大质量、贸易纠纷，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产品质量信誉度。

第十二条 区域内黄金企业注重员工培训，不断提升员工素质，且每年新增就业岗位。

第十三条 按照职能授名，其所在行政区域需满足特色区域授名有关条件，并根据职能划分，在产业集中度、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教育培训等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排名前三位。

第十四条 按照产品类别授名，该产品类别需在全国范围内生产、加工或销售等排名第一位，并具有良好的企业信誉和社会认可度。
 第四章 授名程序

 第十五条 以所在地人民政府或黄金企业名义向中国黄金协会提出正式书面申请，并按本办法的相关标准进行自我评价，说明申请理由。

 第十六条 中国黄金协会负责组成专家组，对申请地区进行考评，并提出考察报告和明确建议。

 第十七条 根据考察报告意见，经中国黄金协会会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后，由中国黄金协会批准，授予相应的特定称号，并颁发证书及牌匾。

 第五章 授名管理

 第十八条 获得特定称号的特色区域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且每年定期向中国黄金协会报告有关情况。

 第十九条 中国黄金协会依据行规行约对获得特定称号的特色区域进行监督、服务，以保证特定称号的规范运作。

 第二十条 特定称号不搞终身制，需每三年进行一次复评，凡复评不合格者，取消相应的特定称号。复评工作由中国黄金协会负责。

 第二十一条 为了确保授名工作的公正性，特定称号授名考核评审和日常工作的有关费用由中国黄金协会承担，不得向被授名地区收取任何费用。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黄金协会提出，经中国黄金协会理事会讨论通过后生效。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内容如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度矛盾，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度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中国黄金协会所有。
